附件2
材料真实性承诺（参考样本）

根据《大同老字号认定管理办法》及有关工作要求，［此处键入企业名称］郑重承诺，此次申报“大同老字号”所提交的各项材料均真实有效。如有刻意隐瞒或弄虚作假，自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

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企业盖章：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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